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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黑化股份”）于 2016 年

5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调查通知

书》（黑调查字【2016】7号）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中国证监会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（见公司公告：

临 2016-023#）。 

2016 年 7月 7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黑龙江

证监局”）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处罚字【2016】1号），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

下： 

2016 年 3 月 10 日，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将黑化

股份、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、昊华化工总公司起诉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，

提出判决被告黑化股份偿还购煤款 185,586,174.84 元及债务利息等诉讼请求。 

2016 年 3 月 25 日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
证通知书、起诉状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涉诉材料向黑化股份邮寄送达，黑

化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签收，并加盖公司收发章。由于变更开庭审理日期，

2016年 4月 15日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向公司邮寄传票，黑化股份于 2016

年 4 月 18 日签收，并加盖公司收发章。隋继广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知悉该诉讼



相关情况。2016年 5月 6日黑化股份发布临时公告对诉讼事项进行披露。 

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（十）项规定，公司应当立即披露涉及公

司的重大诉讼事件。黑化股份涉案金额 185,586,174.84 元，超过 1000 万元，并

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以上，属于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七条第

二款第（十）项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第（十）项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1.1.1 条规定的重大事件，应当立即披露。 

董事长隋继广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，在知悉该重大事件后，未依照《证券

法》第六十八条第三款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条

规定勤勉尽责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是黑化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。 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公司公告、传票等有关司法文书、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，

足以认定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照《证券法》

第一百九十三条，我局决定： 

一、对黑化股份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。 

二、对隋继广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五万元罚款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四十二条及《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》第五条的有关规定，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

的处罚决定，你们享有陈述、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。你们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

证据，经我局复核成立的，我局将予以采纳。如果你们放弃陈述、申辩及听证的

权利，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、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

公司收到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后，经研究决定放弃使陈述、申辩和要求

听证的权利。隋继广先生决定放弃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 

公司将以此为戒，严格按照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》、

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8日 

 

 


